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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背
景 

根据《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管理条例》要求，遵循“一数一源、信息共享、一步办理”

的原则，自2020年起，“五险一金”缴费工资已实现合并申报，所有住房公积金缴

存单位2023年可继续通过市人力社保局网站合并申报“五险一金”缴费工资。鼓励

缴存单位通过市人力社保局网站进行合并申报，申报成功后即完成了住房公积金新年

度基数调整（即跨年清册核定）工作，网上提交，无需再提供纸介材料，减少了同一

事项缴存单位在不同部门间的重复申报。 

PPT下载 http://www.1ppt.com/xiazai/ 



哪些单位可以合并申报“五险一金”
缴费工资? 



单 位 名 称 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一 致  

社 保 与 公 积 金 系 统 中 单 位 名 称 与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须 一 致 。  

社 保 人 员 > = 公 积 金 人 员  

缴存状态&2023年6月汇缴已完成 

社保与公积金缴存职工信息一致或多于公积金系统缴存职工（若

缴存社保职工少于缴存公积金职工，合并申报“五险一金”缴费

工资将不成功）。 

单位在公积金系统内的状态须为正常缴存状态且已完成2023年6月

住房公积金汇缴（单位状态为缓缴、封存或单位仅开户未缴存过

住房公积金的，均无法合并申报“五险一金”缴费工资）。 

哪 些 单 位 可 以 合 并 申 报 “ 五 险 一 金 ” 缴 费 工 资 ?  



什么时间合并申报2023年度“五险
一金”缴费工资? 



什么时间合并申报2023年度“五险一金”缴费工资? 

2023年6月10日至2023年7月25日可以申报2023年度“五险一金”缴费工资。 

注意：托收方式且托收日为1-25日的缴存单位，应在托收日前

完成合并申报工作！ 



如何合并申报2023年度“五
险一金”缴费工资？ 



如 何 确 定 缴 存 工 资 ？  

1 

2 

3 

4 

如 何 在 系 统 中 操 作 ？  

如 何 选 择 缴 存 比 例 ？  完 成 申 报 后 如 何 查 询

申 报 结 果 ？  



合并申报时如何确定2023年度“五险一金”缴费工
资？ 

2023年度“五险一金”缴费工资应以职工2022年度（2022年1-12月，自然年度）月平均工

资为依据确定。缴存单位应如实申报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不得瞒报、漏报。 

 

申报时应录入职工实际月平均工资（四舍五入到元），社保系统和公积金系统会自动按照

“五险一金”上下限进行控制。缴费工资低于公积金下限金额的，公积金缴存基数确定为下

限金额；高于上限的，公积金缴存基数确定为上限金额。 



合 并 申 报 时 如 何 确 定 住 房 公 积 金 缴 存 比 例 ？  

情形 申报条件 申报途径 申报时间点 

缴存比例5%-12% 自主确定，无需审批 
“合并申报”或在公
积金网上业务系统均
可以 

申报时选择即可 

缴存比例1%-4% 

1.托收日前已完成跨年清册
核定工作 
2.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讨论
通过或全体职工2/3以上同
意 
 

公积金网上业务系统
或柜台 

跨年清册核定后，托收
日前 



如何合并申报2023年度“五险一金”缴费工资？ 

缴 存 单 位 登 录 市 人 力 社 保 局 网 站 ， 选 择 【 五 险 一 金 基 数 采 集 信 息 申 报 】 ， 点 击 【 立 即 办

理 】 。  

 

 方 法 一 ： 选 择 【 零 星 业 务 申 报 】 ， 输 入 职 工 姓 名 、 身 份 证 号 点 击 【 查 询 】 ， 输 入 职 工

上 年 月 均 工 资 及 住 房 公 积 金 缴 存 比 例 ， 点 击 【 提 交 申 报 】 。  

 

 方 法 二 ： 选 择 【 批 量 业 务 申 报 】 ， 点 击 【 导 出 E x c e l 文 件 】 ， 然 后 在 本 地 计 算 机 编 辑

需 申 报 人 员 上 年 月 均 工 资 等 信 息 ， 填 写 完 成 后 ， 将 编 辑 好 的 E x c e l 文 件 导 入 系 统 ， 系

统 显 示 导 入 结 果 ， 核 对 信 息 后 选 择 住 房 公 积 金 缴 存 比 例 ， 导 入 成 功 后 点 击 【 提 交 】 。  

 



合 并 申 报 后 如 何 查 询 是 否 申 报 成 功 ？  

 

缴存单位可在7月25日后通过市人力社保局网站或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系统查询申报结果；不方便上网的

单位还可就近到管理部或受托银行代办点进行查询。 

 

以托收方式且托收日为1-25日的缴存单位，申报结果及7月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可于托收日后查询（如缴

存单位托收日为5日，可在7月6日查询申报结果）。 

 



合并申报为何在7月25日后才能查询申报结果？ 

 

 

缴存单位在6月10日至7月25日期间，可多次通过市人力社保局网站申报“五险一金”缴费

工资，为避免出现公积金与社保申报缴费工资不一致的情况，“五险一金”合并申报的结

果需在7月25日后才能查询。职工月缴费工资基数以托收日前最后一次在市人力社保局网站

申报的缴费工资为准。 



合并申报2023年度“五险一金”缴费工资时， 

部分高频问题 



托收方式缴存住房

公积金的单位，如

未在托收日前完成

合并申报，应如何

处理？ 

A 

合并申报后，缴存

单位想在托收日前

或7月25日前办理7

月增减员业务，该

如何处理？ 

B 

未成功合并申报的

缴存单位，应如何

办理住房公积金缴

存基数核定（跨年

清册核定）？ 

C 

合并申报后，如发

现职工“五险一金”

缴费工资申报有误，

应如何处理？ 

D 



托 收 方 式 缴 存 住 房 公 积 金 的 单 位 ， 如 未 在 托 收 日 前 完 成 合 并
申 报 ， 应 如 何 处 理 ？  

缴 存 单 位 如 在 托 收 日 前 未 完 成 合 并 申 报 ， 可 通 过 住 房 公 积 金 单 位 网 上 业

务 系 统 “ 委 托 收 款 缴 款 ” 页 面 变 更 托 收 日 （ 如 5 日 改 为 1 5 日 ） ， 并 在 新

的 托 收 日 （ 1 5 日 ） 前 完 成 合 并 申 报 工 作 。  



合并申报后，缴存单位想在托收日前或7月25日前办理7月增
减员业务，该如何处理？ 

缴 存 单 位 可 于 6 月 2 7 日 后 通 过 住 房 公 积 金 单 位 网 上 业 务 系 统 “ 跨 年 清 册 核 定 ”

或 “ 单 位 汇 缴 ” 页 面 ， 点 击 【 查 询 “ 五 险 一 金 ” 申 报 结 果 】 按 钮 调 取 最 后 一 次

“ 五 险 一 金 ” 合 并 申 报 的 数 据 ， 并 确 认 提 交 【 跨 年 清 册 】 ， 完 成 后 单 位 即 可 办

理 7 月 增 减 员 业 务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 五 险 一 金 ” 申 报 数 据 有 两 天 的 延 迟 ， 如 缴 存 单 位 7 月 7 日 在

市 人 力 社 保 局 网 站 合 并 申 报 的 “ 五 险 一 金 ” 缴 费 工 资 ， 7 月 9 日 才 可 通 过 住 房

公 积 金 单 位 业 务 系 统 获 取 申 报 数 据 ， 且 申 报 数 据 无 法 在 公 积 金 系 统 中 修 改 。  



未 成 功 合 并 申 报 的 缴 存 单 位 ， 应 如 何 办 理 住 房 公
积 金 缴 存 基 数 核 定 （ 跨 年 清 册 核 定 ） ？  

未 成 功 办 理 住 房 公 积 金 跨 年 清 册 核 定 的 缴 存 单 位 ， 可 登 录 公 积 金 网 上 业

务 系 统 或 通 过 公 积 金 业 务 柜 台 单 独 申 报 。  

已 在 住 房 公 积 金 系 统 中 办 理 了 缴 存 基 数 核 定 （ 跨 年 清 册 核 定 ） ， 又 进 行

“ 五 险 一 金 ” 合 并 申 报 的 ， 住 房 公 积 金 缴 存 基 数 以 在 住 房 公 积 金 业 务 系

统 中 办 理 的 缴 存 基 数 为 准 。  

 

不 方 便 上 网 的 缴 存 单 位 还 可 选 择 就 近 管 理 部 或 受 托 银 行 网 点 办 理 跨 年 清

册 核 定 工 作 。  



合 并 申 报 后 ， 如 发 现 职 工 “ 五 险 一 金 ” 缴 费 工 资
申 报 有 误 ， 应 如 何 处 理 ？  

已成功办理跨年清册： 

未进行2023年7月公积金增减员业务的缴存单位，可登录公积金网上业务系统，申请

撤回跨年清册，重新调整职工月缴存基数。 

 

已进行2023年7月公积金增减员业务的缴存单位，可登录公积金网上业务系统通过

“汇补缴-调整缴存额”功能调整职工缴存基数。 

 



合 并 申 报 后 ， 如 发 现 职 工 “ 五 险 一 金 ” 缴 费 工 资
申 报 有 误 ， 应 如 何 处 理 ？  

未成功办理跨年清册： 

 

托收单位：托收日前（且不超过7月25日），继续通过人社局网站申报 

 

非托收单位：7月25日前，继续通过人社局网站申报 

 



需要申请缓缴的单位如何进行跨年
清册申报？ 



 

 2023年6月以前申请缓缴的缴存单位，缓缴期限截至2023年6月的，需要进行合并申报。 

 

 已完成2023年6月汇缴，受疫情影响，需要从2023年7月之后申请缓缴的缴存单位，需要在合并申报

完成后，再申请缓缴。 

 

 



住房公积金 
单位网上业务平台操作流程 



 通过IE浏览器访问地址http://gjj.beijing.gov.cn/进入北京住房
公积金政务网站首页。 

 点击“单位网上业务平台” ，再点击“住房公积网上业务系统”
进入登录界面。 



1 进入系统 



3-1 
进入系统 选择“原渠道登

陆”进入 



3-2 

进入系统 

选择“北京市统一身
份认证平台”登陆进
入 



4 

两个箭头所指均可以进行跨年
清册操作 



5 

第一步：选择缴存比例 



6 

点击
“确定” 



7 
选择新年度缴存比例 
在5%-12%之间选择 



8 点击“我知道了”
或“确定” 



9 

勾选阅读“温馨提示”
后点击“继续编辑” 



10 

单击所选职工记录进行跨年
基数调整 



11 

详见“确认操作”
后点击“确定” 



12 
手工录入“缴存基数”后，
点击“确定” 

上年 
月平均工资 



13 

职工跨年基数调整完毕后，
点击“保存” 



14 

全部职工跨年基数录入
完成保存后，点击“核
定跨年清册” 

未点击“核定跨年清册”
时，如有基数XXXX，点
击“重置跨年清册” 



15 

阅读“特别提示”后，
点击“是”或“否” 



16 

阅读“确认操作”，
点击“确定” 



17 

完成本次跨年清册
录入； 
如上报跨年清册有
误，请点击“撤回” 



18 

是否撤回已报清册，
请详阅“特别提示”
后点击确认 



   

 跨年清册核定操作原则上每个公积金缴存年度只可办理一次。 

 在新的缴存年度正式汇缴前，并且单位还没有进行7月份人员增减的情况下，

经办人若发现跨年清册数据需要修改或重新核定，可在跨年清册核定界面进

行“撤回”操作。 

 跨年清册“撤回”后，经办人可通过网上业务平台对当年跨年清册重新进行

核定，并再次提交。 

已核定跨年清册撤回 

 住房公积金业务咨询电话：010-12329。 

 单位通过住房公积金系统单独申报的，以单独申报的基数为准。 

 跨年清册核定办理：北京住房公积金官网（http://gjj.beijing.gov.cn/） 便民服务>操

作详解>住房公积金归集执法>住房公积金开户缴存>单位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跨年清册核

定操作详解[见下图] 



具 体 办 理 流 程 可 参 阅 “ 单 位 为 职 工 办 理 住 房 公 积 金 跨 年 清 册 核 定 操 作 详 解 ”  

（ 网 址 ：

h t t p : / / g j j . b e i j i n g . g o v . c n / w e b / z w f w 5 / 3 8 6 7 2 7 / 3 8 6 7 3 0 / 3 8 6 7 3 3

/ 3 8 7 1 7 8 / i n d e x . h t m l ） 。  

01 02 03 
北京住房公积金网
（ http://gjj.beiji
ng.gov.cn/ ） 

“我要缴存” “单位为职工办理住房公
积金跨年清册核定操作详
解” 



跨年清册核定增加承诺环节 

 

单位通过单位网上业务平台、自助机登录后点击【跨年清册核定-跨年清册编辑】时，系统提示：

“本单位承诺填报的职工所有信息真实有效。”点击【是】，可继续办理。点击【否】，系统提示：

“不可办理此业务”； 

 

纸质版《住房公积金汇缴跨年清册》同步增加承诺内容。单位通过柜台办理跨年清册核定时，应勾

选承诺申报的职工各项信息真实有效。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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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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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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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众关注 

咨询热线：12329 

抖音账号：bjzfgjjnews 

网址：http://gjj.beijing.gov.cn/ 



海淀公积金政策宣讲 
反馈登记表 



感谢观看 




